
图2：正式雇用与限期雇用的解雇限制规定的差距及限期雇用放宽限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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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Stat

保护正式雇用的相对强度：
正式雇用的解雇限制规定指数—限期雇用的解雇限制规定指数（2008年）

限期雇用的解雇指数的放宽程度
：1985年指数—2008年指数


